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标的公司经营业绩受疫情影响情况之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现根据贵会要求对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经营业绩受疫情影

响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的词语和简称均与《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各项词语和简称的含义相同。 



 一、标的公司受疫情影响的情况 

（一）标的资产主要客户所在国家的疫情形势及防疫政策 

1、中国新冠疫情当前形势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自 2020 年 1 月爆发以来，经过约两个月的控制，得益于

国家和各地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防控政策，国内新冠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和缓解，新

冠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在常态化新冠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

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我国经济展现出巨大韧性，复工复产正在逐步

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应对新冠疫情催生并推动了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 

2、全球主要国家新冠疫情形势及防疫政策 

标的公司的产品销售区域主要包括亚洲、欧洲、北美洲，其中，标的公司向

亚洲的出口主要为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向欧洲的出口主要包括荷兰和意

大利等国家，向北美的出口主要以美国为主。 

新冠疫情自 2020 年 1 月爆发以来，为抑制新冠疫情，全球主要国家政府根

据本国情况出台了一系列限制人员流动、降低人员聚集等措施政策抑制新冠疫

情，有效地抑制了新冠疫情的发展，各国于近期开始逐步放松限制以恢复经济。

根据相关公开报道，标的公司主要客户新冠疫情形势及主要防疫政策情况如下： 

国家/地区 防疫政策及目前疫情发展情况 

美国 

5 月 26 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重开交易大厅。所有交易人员进入前要进行

体温检测并佩戴口罩。美国加州州长表示，职业体育赛事会在六月初重启，这

些比赛将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进行。 

日本 

5 月 25 日，日本政府针对日本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状况展开最新会议，会

议决定全面解除日本全国紧急事态。未来，在恢复社会经济生活的同时，采取

疫情防控等措施将成为日本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呼吁民众做好日

常防护。此后，日本全国的文化设施将全面恢复开放，文娱活动将逐步开启，

各地的餐饮店等也将逐渐恢复夜间酒水供应等。 

韩国 

韩国政府 5 月 3 日宣布，5 月 6 日将解除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集体感染的设施

的运营限制。韩国政府要求国民今后要遵守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保持 1～2 米的

距离，发烧后 3、4天在家度过的规则。 

中国台湾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5月 12日报道，台湾已连续 5天无新增新冠肺炎感染病例，

连续 30 天无本地感染病例，新冠肺炎疫情趋缓。台湾新冠疫情趋缓，配合民

进党当局防疫措施逐步放宽，新竹县长杨文科昨天在防疫会议上宣布，6 月 1

日起逐步解除管制，中小学校园假日开放操场，小区关怀据点及长青学苑恢复



运作，寺庙、宗教活动也开放。 

荷兰 

荷兰内阁 2020 年 5 月 6 日通过一系列“解封计划”：5 月 11 日，包括美发、按

摩店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接触性行业都可以开放，但顾客必须预约和保持 1.5米

的社交距离；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咖啡馆、餐厅、电影院和剧院等 6月

1 日可以开放，但最多只能容纳 30 人且必须保持 1.5 米的社交距离，如疫情形

势良好，可容纳人数自 7 月 1 日起可升至 100人；如果到 9 月 1 日疫情发展向

好，健身房、桑拿中心、体育俱乐部等可重新开放。 

意大利 

意大利总理宣布，全国 5 月 4日起重新开放。涉及出口的工厂和建筑工地复工，

餐馆酒吧可提供外卖。零售店、博物馆 5 月 18 日期开放，理发店、健身房等

6 月 1 日开放。 

随着各国政府一系列防疫政策的出台，除美国目前新冠疫情比较严重外，标

的公司主要客户所在国家的新冠疫情已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当地企业均可正常复

产复工。 

（二）目前复产复工情况及订单履行情况 

随着全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

大力推进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标的公司主要

客户均已实现复产复工。因光稳定剂产品持续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新冠疫情爆

发以来，除少数外销客户因终端需求原因而出现要求标的公司推迟交货时间的情

形外，基本不存在客户直接取消订单的情况。 

（三）标的公司受疫情影响的具体情况 

2020 年 1 月国内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政府推出了包括延长假期、推迟企业

复工时间、限制人员流动等一系列措施抑制新冠疫情的传播，客观上对标的公司

的原材料供应、生产销售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导致标的公司经营业绩较

预测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具体情况如下： 

1、新冠疫情对标的公司采购和生产的影响 

（1）新冠疫情对标的公司采购的影响 

标的公司供应商基本集中在国内。2020 年 1-3 月，由于疫情在国内爆发的影

响，标的公司供应商出现未能及时开工、开工不足等问题。但随着 2020 年 3 月

国内新冠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各地政府大力推进各地生产企业复工复产。2020

年 4 月开始，标的公司主要供应商已复工复产，原材料供应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 



（2）新冠疫情对标的公司生产的影响 

新冠疫情发生后，疫情造成了标的公司复工计划的延迟，标的公司原定于春

节假期结束后复工，后于 2020 年 3 月开始逐步复工复产。同时受限于原材料供

应、返工人员不足等因素影响，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启东金美、欣阳精细 2020

年 1-3 月在生产时间、产能利用率方面均较去年同期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同时，

福建帝盛一期项目原计划于 2020 年 3 月下旬进行试生产，但受限于返工人员不

足等影响，福建帝盛正式试生产时间推迟至 2020 年 5 月下旬。2020 年 1-5 月，

标的公司共生产 1,447.78 吨的光稳定剂产品，大幅低于预测的生产水平，因此，

新冠疫情对标的公司 2020 年 1-5 月主要产品的产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但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及福建帝盛一期项目于 2020 年 5 月下旬的投产，

标的公司于 2020 年 6 月共生产光稳定剂 751.07 吨，其中福建帝盛生产 326.16

吨，新冠疫情对标的公司生产的影响已基本消除。 

2、新冠疫情对标的公司销售的影响 

（1）对标的公司境外销售的影响 

因标的公司生产的产品在塑料、涂料等终端产品上单位用量较小，因此，标

的公司的海外销售主要依托国际化工贸易商进行，基本不面向终端客户，上述客

户根据其经营计划、下游需求向标的公司采购商品。2020 年 3 月以来，新冠疫

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各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降低人员聚集和流动的政策，客观

上对当地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但因光稳定剂产

品近年来持续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国际化工贸易商库存较少，在海外疫情爆发

导致下游需求短期内下滑的情况下，标的公司外销客户通过合理备货的方式囤积

部分光稳定剂产品，导致标的公司 2020 年 1-6 月外销订单未较去年同期出现较

为明显的下滑；同时，在受疫情影响导致产能不足的情况下，因外销客户在付款

条件、产品价格等方面均较内销客户存在较为明显的优势，标的公司将主要生产

产品优先用于满足境外客户需求。因此，标的公司 2020 年 1-6 月外销业务未较

去年同期出现较为明显的降幅。 

（2）对标的公司国内销售的影响 



自 2020 年 1 月新冠疫情在国内爆发以来，政府推出了包括延长假期、推迟

企业复工时间、限制人员流动等一系列措施抑制新冠疫情的传播，标的公司下游

化工企业复工时间基本集中在 2020 年 3 月，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内销客户对标的

公司产品的需求；同时，考虑到启东金美、欣阳精细正式复产复工集中在 3 月及

福建帝盛试生产时间亦较计划延后等因素，标的公司产能、产量严重不足，为实

现收益最大化，标的公司放弃了部分毛利贡献较低的国内订单，导致标的公司

2020 年 1-3 月的境内销售较去年同期相比出现较为明显的降幅。2020 年 4-6 月，

随着国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及福建帝盛一期项目于 5 月下旬投产，标的公司报

告期内产能不足问题已得到有效缓解，标的公司内销业务已出现较为明显的改

善。 

但考虑到标的公司未来业务主要依托福建帝盛开展，受新冠疫情影响，福建

帝盛试生产时间较计划延迟约两个月的时间，因此，标的公司的销售继续受到产

能不足的影响。2020 年 1-5 月，标的公司共实现光稳定剂产品销售 1,558.75 吨，

与预测的约 2,450 吨的销量存在一定的差距。2020 年 6 月，随着福建帝盛一期项

目开始试生产，标的公司单月销售 511.40 吨光稳定剂产品，标的公司销售情况

已得到明显改善。 

综上所述，基于中国新冠疫情的发展进度、国外主要国家新冠疫情的现状和

各国政府出台的政策，新冠疫情对标的公司的影响系暂时性的，截至本核查意见

出具之日，标的公司及主要客户、供应商均已正常复产复工，新冠疫情对标的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影响正逐渐消除。 

（四）预测期收入、净利润的可实现性，以及其估值和交易作价的具体影

响 

受新冠疫情影响，标的公司存在复工延迟、下游需求降低等问题，整体影响

标的公司正常经营约 2 个月的时间。 

1、预测期标的公司收入、净利润实现情况 

2020 年 1-6 月新冠疫情对标的公司自制光稳定剂销售及经营业绩的影响情

况如下： 



项目 2020年 1-6月① 
2020年 1-6月

预测数② 
①-② 完成比例 

销售收入（万元） 13,647.01 27,140.38 -13,493.37 50.28% 

销售成本（万元） 10,006.66 19,893.90 -9,887.24 50.30% 

销售数量（吨） 1,995.48 3,222.00 -1,226.52 61.93% 

毛利率 26.68% 26.7% -0.02% - 

净利润（万元） 1,218.09 3,233.84 -2,015.75 37.67% 

注 1：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注 2：欣阳精细、启东金美预测的月平均销量按全年销量/12，福建帝盛原计划于 2020 年 4

月投产，因此预测的月平均销量按全年销量/9； 

注 3：标的公司 2020 年 1-6 月预测的净利润按预测收入*净利润率测算； 

注 4：完成比例=2020 年 1-6月数据/2020 年 1-6 月原预测数。 

由上表可知，标的公司自产光稳定剂产品的毛利率与预测的 26.7%的毛利率

水平不存在明显差异，主要原因为：标的公司光稳定剂产品持续处于供不应求的

状态，新冠疫情期间，标的公司主要产品价格亦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基本抵

消了疫情期间停产停工所带来的成本上升。因此，标的公司 2020 年 1-6 月经营

业绩未达预期主要系产量不足导致销量下滑所致。 

随着福建帝盛一期项目于 2020 年 5 月下旬投入生产，福建帝盛 6 月共生产

326.16 吨光稳定剂产品，标的公司报告期内产能不足问题已得到有效缓解。2020

年 6 月当月，福建帝盛部分产品实现了对外销售，当月实现营业收入 1,357.72

万元，净利润 244.66 万元，受福建帝盛扭亏为盈的影响，标的公司 6 月当月共

实现营业收入 3,782.38 万元，净利润 731.03 万元（未经审计）。未来，随着福建

帝盛产能的逐渐释放，标的公司经营业绩有望得到大幅改善。 

2、新冠疫情对估值和交易作价的影响 

（1）新冠疫情对标的公司 2020 年预测期收入的调整 

结合疫情对标的公司 1-6 月经营业绩的影响，以及当前产品的价格走势，以

及标的公司在手订单情况，标的公司管理层对 2020 年的经营预期进行了调整，

具体分析如下： 

①产品销售量的调整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整体产销率接近 100%，产品供不应求，业绩的持续下



滑主要受到产能、产量限制所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 年 1-6 月标的公司光

稳定剂产品的销售继续受到产能不足的影响，标的公司自产光稳定剂销量较计划

减少约 1,200 吨，但考虑到新冠疫情对标的公司生产的影响已基本消除及福建帝

盛光稳定剂产品已于 2020 年 6 月正式出产，标的公司当月实现光稳定剂销量为

511.40 吨，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产能不足问题已得到有效缓解。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标的公司在手订单数量为 551.03 吨，金额为 4,347.35

万元，由于标的公司生产的光稳定剂产品自投料至成品仅需一周左右的时间，因

此，客户一般是提前 30 天左右向标的公司提出采购申请，根据标的公司目前的

实际生产能力，上述订单预计可在 20 天左右消化完成。 

同时，2018 年 12 月，全球第二大聚合物稳定剂制造商韩国松原集团与标的

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约定韩国松原集团将优先从标的公

司采购光稳定剂产品，标的公司福建一期项目将为韩国松原集团预留部分产能，

预留产能由 2020 年的 2,538 吨提高至 2023 年的 5,100 吨。除韩国松原集团外，

包括台湾、美国等多家化工企业均在福建帝盛建设期间亲临现场考察，并表达了

合作意愿。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标的公司意向性订单数量约为 500 吨，金额

约为 4,000 万元。 

因此，结合福建帝盛 2020 年 6 月当月实际产销情况及标的公司在手订单和

意向订单较为充足，持续获得订单的能力较强等因素，标的公司预计 2020 年 7-12

月可实现约 4,600 吨的自产光稳定剂销售。考虑新冠疫情对标的公司 2020 年 1-6

月销量的影响后，标的公司全年自产光稳定剂销售由原预测的 7,880 吨调整为

6,550 吨。 

②产品价格及毛利率的调整 

受限于光稳定剂产品持续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2020 年 1-6 月，标的公司光

稳定剂产品实际对外销售价格已较预测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上涨。以标的公司主要

产品 UV-770 及 UV-P 为例，2020 年 1-6 月相关产品平均销售单价为 5.00 万元/

吨、8.61 万元/吨，预测价格为 4.80 万元/吨、8.00 万元/吨。因此，新冠疫情并未

对标的公司主要产品的价格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标的公司仍以原预测期价格预测

主要产品的销售收入具备谨慎性。 



虽然疫情期间因停产停工导致标的公司产品单位成本有所增长，但标的公司

主要产品价格的上涨基本抵消了成本变动的因素，2020 年 1-6 月，标的公司自产

光稳定剂产品毛利率为 26.68%，与 2020 年预测的 26.7%的毛利率水平不存在明

显差异。因此，未调整标的公司预测的毛利率水平。 

（2）新冠疫情对标的公司 2020 年预测期净利润的调整 

①假设条件 

本次标的公司 2020 年预测利润的调整基于以下假设： 

A.当前的疫情国内已经基本上过去，全国抗疫形势除了一些外来输入病例和

输入病例关联病例以外，基本上都已经得到了全面的控制。在恢复正常生产和生

活的同时，进行疫情的防控；国外的疫情也在逐步好转，主要经济体开始复工复

产和恢复经济。本次调整未考虑到疫情可能的大规模复发等继续出现极端影响生

产的情况。 

B.本次系对疫情影响业绩的专项分析和调整，只针对疫情的影响，而其他的

正常的未发生明显异常变化的收入、成本、费用等，继续沿用原来的估计方法和

数据，不进行实际数的调整。 

评估基准日仍为 2019 年 9 月 30 日。 

②具体调整情况 

结合 2020 年 1-6 月份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当前的价格走势，标的公司管理层

对 2020 年的各产品的价格和产量进行了修正和调整，调整后的标的公司 2020

年盈利预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 2020年预测数据 调整后数据 差异率 

营业收入 67,720.00 58,220.00 -14.03% 

减：营业成本 49,869.00 42,905.00 -13.96% 

   营业税金及附

加 
621.00 535.00 -13.85% 

    销售费用 1,422.00 1,223.00 -13.99% 

    管理费用 3,743.00 3,578.00 -4.41% 



    研发费用 950 950.00 0.00% 

    财务费用 356 356.00 0.00% 

营业利润 10,759.00 8,673.00 -19.39% 

加：营业外收支净

额 
- - - 

利润总额 10,759.00 8,673.00 -19.39% 

减：所得税 2,690.00 2,168.00 -19.41% 

净利润 8,069.00 6,505.00 -19.38% 

目前，福建帝盛一期项目已开始试生产，完全达产后，标的公司的产能达到

16,300 吨/年，标的公司产能较为充足，考虑新冠疫情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一定

程度的控制、标的公司主要客户均已实现复产复工，标的公司在手订单和意向订

单较为充足、持续获得订单的能力较强等因素，随着福建帝盛产能的逐渐释放，

标的公司自制光稳定剂产品的销售将恢复至原预测水平，结合标的公司 2020 年

1-6 月受疫情影响导致的销量下降，标的公司 2020 年预计的自制光稳定剂销量由

7,880 吨下降为 6,550 吨，上述调整会导致毛利减少 2,536 万元，同时也导致税金

及附加、销售费用、所得税等直接关联的费用下降，综上分析，本次疫情对标的

公司 2020 年预测净利润的影响约为 1,564 万元。 

（3）疫情对标的公司评估值的影响情况 

基于本次对标的公司 2020 年预测净利润的调整和 2021、2022 年以及以后年

度的利润维持原预测不变的情况下，由于 2020 年度收入预测的调整同时影响相

应的营业成本、费用、营运资金增加等与营业收入相关的数据结论，最终影响评

估值约为 1,000 万元（取整），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

10-12月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以后年度 

净利润 -20.00 8,050.00 11,002.00 13,107.00 15,964.00 16,857.00 16,857.00 

加：税后利息费用 - 267.00 535.00 356.00 179.00 - - 

加：折旧与摊销 230.80 2,915.90 3,205.30 4,639.60 4,606.00 4,574.90 4,574.90 

减：资本性支出 230.80 13,715.90 15,505.30 10,839.60 10,806.00 4,574.90 4,574.90 

营运资本增加额 3,478.00 1,094.00 590.00 315.00 474.00 158.00 - 

加：新增借款  7,500.00 7,500.00 - - - - 



减：偿还借款  - - 5,000.00 5,000.00 5,000.00 - 

净现金流量 -3,498.00 3,942.00 6,180.00 1,898.00 4,403.00 11,766.00 16,924.00 

折现率（%） 12.10% 12.10% 12.10% 12.10% 12.10% 12.10% 12.10% 

折现系数 0.9858 0.9179 0.8188 0.7304 0.6516 0.5813 4.8041 

现值 -3,448.00 3,618.00 5,060.00 1,386.00 2,869.00 6,840.00 81,305.00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106,000.00 

注：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股权自由现金流折现价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价值-付息

债务） 

（4）疫情对交易作价的影响 

根据众华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9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标的公司 100%股权评估值 107,000 万元；根据众华评估出具的《上海众华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标的公司经营业绩受疫情影响情况之核查意见》，本次评估期

后事项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于标的公司评估值影响为减少评估值 1,000 万元。经交

易各方友好协商，标的资产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由原交易方案的 106,600 万元

下调为 101,600 万元，下调金额为 5,000 万元。 

二、标的资产就疫情影响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标的公司已采取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以降低疫情

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标的公司目前已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疫情防控管理制度，在员工排查、诊

断隔离、卫生消毒、宣传教育、厂区管理、物资保障、餐饮安全等七个方面采取

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并已建立完善的应急处置预案，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

疫情防控隐患积极落实整改。 

（二）持续进行技术研发，增强核心竞争力 

标的公司崇尚技术创新和科研体系建设，注重培养和引进相关人才，提升自

身的研发实力与技术水平。标的公司拥有一支专注于光稳定剂技术的研发团队，

团队经验丰富，技术精湛，具有较强的工艺设计和制造水平。凭借强劲的研发能

力，标的公司近年来取得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 

标的公司已取得及正在研发的核心技术情况如下： 



序

号 
核心技术名称 核心技术说明及功效 

所处

阶段 

1 

苯并三氮唑类紫外

线吸收剂的加氢还

原技术 

采用贵金属作为催化剂的加氢还原技术，该技术的运用

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清洁化、自动化、可实现连续化，产

品品质有显著提高，在铝或锌等金属离子的残留方面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试生

产 

2 

苯并三氮唑类紫外

线吸收剂的连续高

真空蒸馏技术 

苯并三氮唑紫外线吸收剂粗品加入到蒸馏釜后升温进

行蒸馏，使用真空机组抽至真空，致物料气化后通过冷

凝器冷却物料至接液罐，再通过切片机将物料切片，得

到精制的苯并三氮唑紫外线吸收剂成品，能够大幅提高

产品纯度，可以直接运用于电子级材料 

大批

量生

产 

3 
HALS 系列产品合成

的专有技术 

在 UV-292 的生产中将 2,2,6,6 四甲基哌啶醇和癸二酸

（或癸二酸二甲酯）通入反应器中进行熔融混合；向反

应器中加入钛酸正丁酯，通入氮气并保温，反应完成后

可将产品精制提纯。该技术有效提高反应效率，节约溶

剂成本。加入纯碱和水到反应器中可以保证反应处于弱

碱性，有助于钛酸正丁酯催化剂和水的反应，便于提纯

最终产物 

大批

量生

产 

4 
三嗪类紫外线吸收

剂合成技术 

三嗪紫外线吸收剂与二苯甲酮、苯并三氮唑紫外线吸收

剂比较表现较为优异：表现为热稳定性好，环境耐久性

优异；光稳定性好，有效寿命长；分子量大，耐迁移性

好 

大批

量生

产 

标的公司对紫外线吸收剂和受阻胺类光稳定剂的生产涉及的关键核心技术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全方位涵盖了紫外线吸收剂的合成、精制等领域，先进的技

术和完整的工艺保障标的公司在产品品质、生产成本和污染排放方面处于同行业

领先水平，并为标的公司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0 年标的公司将进一步提升在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客户开拓、核心团

队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并着力拓展具备质量优势、成本优势、环保优势的光稳

定剂产品，以提升盈利水平，消除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负面影响。 

（三）标的公司加强市场开拓 

标的公司以其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客户服务能力，赢得了客户的广泛赞

誉。在多年的发展中，标的公司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产品销售网络和渠道。主要

客户包括美国化学助剂巨头 ADDIVANT、韩国松原集团、LG 化学、艾迪科、巴

斯夫等全球知名的高分子材料或化学助剂生产企业，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虽然标的公司近三年的产品产量逐年下降，市场占有率也逐年减少。但这主

要是因为标的公司启东金美及关联方帝盛科技自 2018 年开始存在停产及限产所

致，若以 2017 年为例，且考虑原三大生产基地之一的帝盛科技的产量及销量，

包含标的公司及帝盛科技的光稳定剂在内集团销量约为 7,420.89 吨。考虑到福建

帝盛对帝盛科技、启东金美在产品结构、产能产量方面的全面及部分覆盖，随着

福建帝盛一期及二期项目的先后投产，新增产能将达到原三大生产基地帝盛科

技、启东金美、欣阳精细的 1.5 倍以上，标的公司自 2018 年以来停产、限产问

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鉴于国外疫情发展趋势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为减小新冠疫情对标的公司

海外销售带来的影响，标的公司未来将加大中国市场的销售力度，组建专门的内

销团队，通过在各区域建立分销机构的方式快速提升标的公司的内销业务规模，

使标的公司的内外销比例基本保持平衡，中国市场在疫情结束后，势必迎来明显

的增长，有助于标的公司弥补之前因疫情带来的损失；同时，标的公司加大重点

客户的销售力度，推动产品的市场需求，做好根据订单匹配产品生产、销售的统

筹工作，借助上市公司在美国及欧洲的销售平台，进一步扩大国外市场的市场份

额，弥补疫情期间带来的销量下降；此外，为应对疫情对销售的不利影响，标的

公司计划短期内完善福建帝盛一期项目的品种数量，将原计划在二期项目生产的

产品调整至一期项目，增加产品供应种类的同时提高标的公司的盈利水平。得益

于标的公司与主要客户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部分海外主要竞争对手工厂破产等

因素，随着福建帝盛产能的逐年释放，标的公司将充分利用规模化生产所带来的

成本优势扩大其在全球市场的份额。 

三、本次疫情对标的公司交易对价、业绩承诺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是否具备可实现性，业绩承诺和交易作价是否需

进行调整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预计标的公司 2020 年度净利润有所下降，经交易各方

友好协商，业绩补偿义务人调减对标的公司 2020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由原交

易方案的 8,000 万元调整为 6,500 万元，下调金额为 1,500 万元。2021 年度、2022

年度承诺净利润较原交易方案保持不变。 



根据众华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9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标的公司 100%股权评估值 107,000 万元；根据众华评估出具的《上海众华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标的公司经营业绩受疫情影响情况之核查意见》，本次评估期

后事项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于标的公司评估值影响为减少评估值 1,000 万元。经交

易各方友好协商，标的资产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由原交易方案的 106,600 万元

下调为 101,600 万元，下调金额为 5,000 万元。 

（二）为新冠疫情对本次交易影响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上市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经营业绩受本次新冠疫情

影响情况进行了审慎的评估、判断，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估值、交易对价、业绩承诺等进行了调整。 

同时，经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且已由协议各方签署生

效的《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中亦已明确，《盈利补偿协议》、《盈利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的 “不可抗力”不包括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疫情，不属于业绩补偿方可以无需承担相关协议项下的业绩补偿

义务及相关违约责任的免责事项。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新冠疫情对标的公司在采购、生产、销售均造

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随着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的逐渐好转，标的公司及主要客

户、供应商均已正常复产复工，新冠疫情对标的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影响正逐渐

消除。受新冠疫情因素影响，标的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实现的收入及净利润均较

盈利预测有所下降。就新冠疫情对于标的资产经营情况、评估价值、业绩承诺等

方面的影响进行审慎评估后，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业绩补偿义务人调减对标的

公司 2020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由原交易方案的 8,000 万元调整为 6,500 万元，

2021 年度、2022 年度承诺净利润较原交易方案保持不变。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

交易作价由原交易方案的 106,600 万元下调为 101,600 万元，下调金额为 5,000

万元。本次方案调整不构成对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本页无正文，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标的公司经营业绩受疫情影响情

况之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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